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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于 2022 年 11 月 23 日经湖南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3 年 3 月 1 日

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 年 11 月 23 日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 107 号
《湖南省居民自建房安全管理若干规定》于 2022 年 11 月 23 日经湖南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 年 11 月 23 日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和〈湖南省

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的决定》于 2022 年 11 月 23 日经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 年 11 月 23 日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 106 号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

一、废止《湖南省信访条
例》（2006 年 5 月 31 日湖南省第十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通过）

二、对《湖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
办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十五条第一款中的“常务

委员会会议通过”修改为“常务委员会

任免”。

（二）将第二十五条中的“均当场颁

发常务委员会主任签署的任命书”修改

为“均颁发任命书”；删除“其中，由常务

委员会任命的长沙、衡阳、怀化铁路运

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

审判员和长沙、衡阳、怀化铁路运输检

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的任命书

分别由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

代为颁发。”

（三）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任命

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进行宪法宣

誓。宣誓办法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另行制定。”

（四）删除第二十八条中的“不得到

职；免职决定通过以前，不得离职”。

三、对《湖南省人民代表
大会议事规则》作出修改

（一）将第二十九条中的“审查”修

改为“审议”。

（二）将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中的“一

般应多一人”修改为“可以多一人”。

四、对《湖南省乡镇人民
代表大会工作条例》作出修改

（一）将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修改

为：“根据国家计划，决定本行政区域内

的经济、文化事业和公共事业的建设计

划和项目”；将第四项修改为：“审查和

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预算和预算

执行情况的报告，监督本级预算的执

行，审查和批准本级预算的调整方案，

审查和批准本级决算”；将第八项中的

“审查”修改为“审议”；增加一项，作为

第九项：“听取和审议乡镇人民代表大

会主席团的工作报告”；将第十二项改

为第十三项，修改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

融，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将第二款中的“应当采取适合民族

特点的具体措施”修改为“可以依照法

律规定的权限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具

体措施”。

（二）将第十九条中的“一般应多一

人”修改为“可以多一人”。

五、对《湖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
办法》作出修改

（一）在第二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

一款：“军事设施保护工作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

（二）将第七条第一款修改为：“军

事禁区是指设有重要军事设施或者军

事设施安全保密要求高、具有重大危险

因素，需要国家采取特殊措施加以重点

保护，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划定的军事

区域。”

（三）将第八条第一款修改为：“军

事管理区是指设有较重要军事设施或

者军事设施安全保密要求较高、具有较

大危险因素，需要国家采取特殊措施加

以保护，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划定的军

事区域。”

（四）将第十一条第一款中的“报省

人民政府和广州军区审批。国家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中的

“报省人民政府和广州军区批准”、第十

二条中的“报省人民政府和广州军区审

批”修改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

有关规定审批”。

（五）将第二十七条第一项中的“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建设规划”修改

为“国土空间规划”。

（六）删除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六、对《湖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办法》
作出修改

（一）将第十六条修改为：“生育过

严重遗传性疾病或者严重缺陷患儿的，

再次妊娠前，夫妻双方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到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医学检查。

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向当事人介绍有关

遗传性疾病的知识，给予咨询指导。对

诊断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严重

遗传性疾病的，医师应当向当事人说明

情况，并提出医学意见。”

（二）将第十七条修改为：“严禁采

用技术手段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对怀

疑胎儿可能为伴性遗传病，需要进行性

别鉴定的，由省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按照国务院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规定进行鉴定。”

（三）将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的“卫

生保健合格证”修改为“卫生评价报告”。

（四）将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

和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中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审

批”修改为“由县级人民政府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审批”。

将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二项和第

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中的“由设区的

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审批”修改为“由县级人民政府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审批”。

七、对《湖南省实施宪法
宣誓制度办法》作出修改

（一）在第二条、第八条、第十条中

的“人民法院”前增加“监察委员会”。

（二）将第三条“宣誓誓词”中的“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修改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

（三）在第四条第一款中的“人民法

院院长”前增加“监察委员会主任”。

（四）删除第六条中的“决定任命

的”；将“在依照法定程序产生后的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当次会议上进行

宪法宣誓”修改为“在依照法定程序产

生后进行宪法宣誓”。

（五）在第七条中的“人民法院副院

长”前增加“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将“宣誓仪式由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组织其在本院就职会议上进行。”

修改为“宣誓仪式一般由本级监察委员

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组织其在就

职会议上进行，也可以由县级以上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

议组织。”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人事任免办法》等五件地方性法规和

《湖南省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根据

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 108 号

《湖南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于 2022 年 11 月 23 日经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 年 11 月 23 日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 109 号
《湖南省社区居家养老助餐服务若干规定》于 2022 年 11 月 23 日经湖南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 年 11 月 23 日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 110 号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定：接受

何报翔辞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请求，报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备

案。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何报翔辞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决定

（2022年 11月 23日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批准：

刘有仁辞去常德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职务。

任命：

刘 辉 为 湖 南 省 人 民 检 察 院 检 察

员；

张翠玲为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员；

孔 辉 为 湖 南 省 人 民 检 察 院 检 察

员；

雷婷婷为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员；

李柯帆为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员。

免去：

丁 维 群 的 湖 南 省 人 民 检 察 院 副

检 察 长 、检 察 委 员 会 委 员 、检 察 员 职

务；

潘德金的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员职务。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批准辞职、任免名单

（2022年 11月 23日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和《湖南省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的决定

（2022年 11月 23日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

厅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 2022 年第二次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

告》，审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 2022 年第二次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会议同

意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于 2022 年第二次省级预算调整方

案（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决定批准 2022 年第二次省级预算调整方案。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2022年第二次省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2022年 11月 23日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湖南日报 11 月 23 日讯（全媒体

记者 梁可庭）23 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分组审议了关于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和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保障法〉办法》情况的报告。

报告指出，近年来，我省持续保障

和 改 善 残 疾 人 民 生 ，全 省 56.2 万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残 疾 人 如 期 脱 贫 。坚 持 兜 住

底 线 ，全 省 共 有 40.8 万 名 残 疾 人 享 受

最 低 生 活 保 障 ，10.8 万 名 残 疾 人 纳 入

特 困 供 养 。“ 十 三 五 ”时 期 ，全 省 共 为

约 23.8 万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实施危房

改造。

在促进就业创业方面，全省建成残

疾人就业示范基地 1150 家、辅助性就业

试点单位 68 家。2019 年至 2021 年，共为

8.4 万名城乡残疾人免费提供职业技能

提 升 培 训 和 农 村 实 用 技 术 培 训 。扶 持

5240 名残疾人自主创业，全省建立残疾

人创业孵化基地 9 个。

在 集 聚 助 残 合 力 方 面 ，2019 年 至

2021 年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共接受社

会捐赠折合 7380 万元，实施助残公益项

目 50 个，惠及残疾人 30 万人。广泛开展

志愿助残服务，全省共有注册助残志愿

者 10 万余名。

同时，深入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

在全国率先出台全省无障碍环境建设

五年行动计划。推进老旧小区、公共场

所 等 无 障 碍 设 施 改 造 ，累 计 加 装 电 梯

8861 台。加快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

造，2019 年至 2021 年共完成改造 3.6 万

户。

报告也指出，从法律实施的角度，

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改善残疾人生活

品质，仍面临不少困难，如社会保障存

在弱项，残疾人的就业容量需要扩大、

就业能力亟待提升，残疾人服务产业化

水平较低，助残服务机构存在经营困难

等。

审议中，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要

着力增强全社会扶残助残氛围，在加大

残 疾 人 就 业 、提 升 完 善 无 障 碍 设 施 建

设、维护好残疾人合法权益等重点工作

上再发力，不断增强残疾人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推动湖南残疾人事业

持续健康发展。

省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
实施残疾人保障“一法一办法”情况报告

全省 40.8 万名残疾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注册助残志愿者10万余名

湖南日报 11 月 23 日讯（全媒体

记者 黄欣然）23 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分组审议了省人大

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

共和国旅游法》和《湖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办法》实施情况的

报告。

报告显示，后疫情时代，湖南旅游

产业高质量发展正积势蓄能，复苏发展

呈现良好态势。2022 年上半年，我省接

待国内外游客 1.71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 2572.09 亿元。

近年来，旅游业已成为全省构建新

发 展 格 局 的 重 要 支 点 ，全 省 成 功 创 建

7 个 国 家 全 域 旅 游 示 范 区 ，排 全 国 第

七 位。“办会兴城”全面推进，张家界全

力承办首届湖南旅发大会，基础建设和

景区升级全面启动。

红色旅游方兴未艾，红色资源的保

护和利用迈上法治轨道。2021 年，省人

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湖南省红色资源保

护和利用条例》，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应当因地制宜发展红色旅游。矮寨·

十八洞·德夯大峡谷景区晋升为 5A 级

景区，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沙洲村成为

享誉全国的热门红色旅游打卡地，5 条

红色旅游精品路线纳入“建党百年红色

旅游百条精品线路”，成为纳入数量最

多的省份之一。

报告也指出，贯彻实施“一法一办

法”仍存在一些问题。如依法治旅、依法

兴旅的合力不够强；旅游规划与促进存

在明显短板，各地旅游规划的系统性和

整体性普遍不强；旅游品质和品牌建设

相对落后，精品路线、高等级景区不多，

深度游、沉浸式旅游产品不多不优；旅

游基础保障需要优化升级，高风险项目

和新业态监管存在盲区。

审议中，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要

加 强 旅 游 法 治 建 设 ，扎 实 推 进 依 法 治

旅、依法兴旅。深耕旅游业内涵式发展，

完善“办会兴城”长效机制，不断提升湖

南旅游品质与品牌。精准实施助企纾困

政策，积极应对疫情冲击。抓实旅游规

划与促进，切实增强全省旅游产业发展

的系统性协调性。

湖南旅游产业复苏发展
呈现良好态势

2022年上半年我省接待国内外游客1.71亿人次

推动全省国土空间治理
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为安全

省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湖南省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2021—2035年）》

湖南日报 11 月 23 日讯（全媒体

记者 陈奕樊）23 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分组审议了《湖南省

国 土 空 间 总 体 规 划（2021—2035 年）》

（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实现“多规合一”，提升国土空间的支撑

能力。坚持国土空间全域和山水林田湖

草沙自然资源全要素覆盖，以国土“三

调”为底图底数，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

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

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

《规划》全面落实湖南省重大发展

战略，按照“先农田、再生态、后城镇”优

先序，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全面增强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

域的承载能力，构建“一圈一群两副三

带多点”城镇空间新格局。落实“强省

会”战略，全方位推进长株潭都市圈“六

个一体化”建设；规划建设湘江科学城，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高标准规划建设绿心中央公园。

审议中，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科

学编制全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于构

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全面提升

空间治理能力、推动全省国土空间治理

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具有十

分重大的意义。

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规划》报国

务 院 批 准 后 ，要 严 格 推 进 省 级 规 划 实

施，加快编制市（州）县和乡镇国土空间

规划及村庄规划。要组织对本省空间类

规划及涉及空间开发利用保护具体布

局的规划进行清理，维护省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的强制性和权威性。要进一步加

强省统筹管控，为“强省会”战略实施给

足空间发展保障。要强化国土空间规划

实 施 监 督 ，加 快 推 进 全 省 耕 地“ 一 张

图”、林地“一张图”、建设用地“一张图”

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要加强

制度供给，及时推进省市（州）相关地方

性法规的“立、改、废、释”。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于 2022 年

11 月 23 日经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现予

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 年 11 月 23 日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 111 号

任命：

何文哲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员。

免去：

彭亚东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吴秋林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员职务；

杨庆文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员职务；

吴建华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员职务；

戴利君的长沙铁路运输法院审判

委员会委员职务；

苏 立 的 怀 化 铁 路 运 输 法 院 副 院

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2022年 11月 23日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免去：

龙志奇的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职名单

（2022年 11月 23日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聚焦


